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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人民政府文件

通山政规〔2022〕1号

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通山县促进外贸发展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保护区、开发区、风景区管委会，富水湖湿

地公园管理处，县政府各部门：

《通山县促进外贸发展实施细则》已经 2022年第 5次县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通山县人民政府

2022年 4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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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山县促进外贸发展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全

省对外贸易创新发展若干措施及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年）的通知》（鄂政办发〔2021〕28号）文件精

神，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推进外贸创新发展，优化出口商

品质量，促进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稳定和扩大我县外贸出

口，推动我县开放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

本细则。

第二条 每年年终由县商务局会同县财政局以海关出口统

计数据为依据，对出口业绩在本县的企业进行绩效考核。

第三条 根据绩效考核结果，对当年有出口业绩的企业每

出口 1美元给予 0.02元人民币的奖励支持。

第四条 同等条件下，县政府对年出口额在 1000万美元以

上的骨干企业优先安排外经贸项目资金和各类展会展位。

第五条 对当年新开口的企业每出口 1美元，给予 0.04元

人民币的奖励支持（含第三条的业绩）；对专业代理公司的出

口奖励，根据县政府意见实行一事一议。

第六条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重点扶持企业境外展

会，对参加上级政府或商务部门组织的境外知名展会的企业，

每个展位给予 2万元人民币的支持（每家企业累计不超过 10万

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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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本细则所需支持和奖励资金由县政府安排，列入

财政预算。

第八条 本细则由县商务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有效期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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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武部，各人民团体。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察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

通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4月 12日印发


